


 

 

LNG 船专用配套能力及低温关键系统研制保障能力提升工

程（X 射线探伤部分）主要环境影响和对策措施 

 

1 实践的正当性 

本项目共新增 10 台 X 射线探伤机，用于在探伤室内对 LNG 船低温管系进

行无损探伤检测。由于 LNG 船舶制造对于钢结构部件焊缝质量要求非常严格，

为了确保并提高产品质量，X 射线无损探伤检测是质量保证中十分重要且必要的

一个工作环节。本项目射线装置运行时所致探伤工作人员和周围公众的剂量辐射

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要求。 

因此，本项目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中辐射防护“实践的正当性”要求。 

2 选址、布局的合理性 

本项目探伤室位于焊接试验中心，顶部上空，探伤室采取了严格的屏蔽措施，

四周及顶部关注点剂量当量率均远小于 2.5μSv/h。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无居民区、

职工宿舍等环境敏感点，选址基本合理。 

本项目探伤室与操作间分开独立设置，布局满足《工业 X 射线探伤放射防

护要求》（GBZ117-2015）中关于操作间应与探伤室分开设置的要求。 

射线装置的贮存场所，是一个独立的专用设备间，设备间设置警示标示，采

取“防盗、防火、防潮、防爆”的安全措施，并采取专人管理制度以及使用登记

制度等。 

故本项目选址、布局合理。 

3 辐射安全与防护分析 

建设单位将制定 X 射线探伤操作规程，制定相应的工作流程及规章制度，

坚持先清场示警再开机的操作程序，以防发生误照射事故。 

探伤室制定了严格管理制度：操作台及探伤室内部设置有急停按钮；探伤室

顶部安装有工作状态指示灯，并与检测装置联锁；防护门设置有门机联锁装置，

只有当防护门完全关闭后 X 射线装置才能出束，门打开时立即停止 X 射线照射；



 

 

探伤室表面设有“当心电离辐射”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警示说明，提醒无关人

员勿靠近。 

建设单位将为探伤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铅衣、个人剂量报警仪等防护

用品，并配备辐射巡测仪等辐射防护设施。 

在严格落实以上措施后，本项目满足探伤工作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 

4 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估算结果，本项目探伤房的辐射防护设计能够满足《工业 X 射线探伤

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及《工业 X 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规范》

（GBZ/T250-2014)的要求。 

根据理论估算结果可知，本项目投入运行后，探伤工作人员和公众人员年最

大有效剂量均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和本次评价“剂量约束值”要求（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不超

过 5mSv，公众人员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0.1mSv），满足防护标准要求。 

5 辐射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制定辐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1）设有专门的辐射安全与环境管理机构，设置了专职责辐射安全管理员。2）

探伤工作从业人员通过了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

核。3）建立了《射线装置安全管理规定》、《射线探伤检测制度》、《射线探

伤操作规程》等。4）配备与辐射类型和辐射水平相适应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

包括个人剂量测量报警、辐射监测等仪器。5）建立了设备检修维护制度、射线

装置使用登记制度、人员培训计划、监测方案等。6）建立了《射线装置安全事

故现场处置方案》来完善的辐射事故应急措施。 

上述制度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建设单位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补充

完善各种辐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6 人员培训及健康管理 

（1）公司的探伤工作人员均参加由生态环境部组织的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

与防护考核，成绩合格通过考核后上岗。 

（2）公司为每位探伤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和个人剂量报警仪，个人剂



 

 

量计一般每 2 个月送有资质单位检测一次，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并加强档案管理。 

（3）公司将组织探伤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放射工作人员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周期不得超过 2 年。探伤工作人员离开工作岗位的也应

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应在工作人员年满 75 岁之前，为他们保存职业照射记

录。在工作人员停止辐射工作后，其照射记录至少要保存 30 年。 

7 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拟采取的辐射安全和防护措施适当，具有从事 X 射线探

伤辐射活动相适应的技术能力和辐射安全管理能力，在严格落实本报告所提出的

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辐射管理计划前提下，本项目 X 射线探伤机在探伤室作业

时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符合辐射环境保护的要求。从辐射环境保护角度论证，

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8 建议和承诺 

（1）强化内部管理监督和辐射安全培训，避免意外事故造成对公众和职业

人员的附加影响，尽量将对人员和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2）本项目取得环评批复，且项目建成后投运前，建设单位应及时申请更

新《辐射安全许可证》，并通过自主验收后，本项目 X 射线探伤装置和探伤室

方可投入使用。由于本项目建成后，存在浦东现有探伤室和本项目探伤室同时存

在的情况，辐射许可及监管工作属于跨区管理，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因此，

本项目建成后，应向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申请更新辐射安全许可证。 

（3）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通

知》（沪环保许[2017]425 号）等管理要求开展自主验收（验收前需更新《辐射

安全许可证》），验收合格后，本项目探伤室和 X 射线探伤装置方可正式投入

使用。 


